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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14學年度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勵學獎學金」試辦計畫Q&A更新版及修正對照表

主旨：有關114學年度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勵學獎學金」試辦計
畫作業方式與執行第2次審查，請依說明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本部前於114年12月19日以臺教技(四)字第1142330222號函

及114年12月22日以臺教高(四)字第1142203971號函分別核
定各校獎學金名額及經費並提供試辦計畫(諒達)。

二、因考量旨揭試辦計畫於學期末公布，爰計畫作業方式與執行
第2次審查說明如下：

(一)請學生擇一領取政府獎學金作業方式：
１、如符合試辦計畫貳之二、獎學金資格條件之學生於學期

初已領取其他政府獎學金，請學校先納入審查對象。
２、完成審查後再通知所有獲獎學生確認是否有申請或請領

其他政府獎學金，再擇一請領並填寫意願書。
３、如學生欲請領本獎學金，應請學生退還已領取之其他政

府獎學金，並先簽署切結書，始得開始發放。如已請領
之其他政府獎學金為學期制，應請學生114學年度第2學
期勿再申請其他政府獎學金。

４、如學生欲放棄請領本獎學金，各校可將空缺名額依原排
序依序遞補，或於115年2月底前再次辦理審查作業。

(二)各校可視名額或經費剩餘情形辦理第2次審查：
１、如各校114學年度第1學期符合資格之學生人數少於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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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配人數或仍有未分配(含未及分配)之名額，可視實際
情形於115年2月底前辦理第二次審查，並追溯自114年
11月起發放核撥獲獎學生獎學金，以符應本試辦計畫照
顧學生生活所需之精神。

２、第二次審查作業可於115年3月初完成一次核撥獲獎學生
114年11月至115年3月共5個月的獎學金，及自115年4月
起逐月定期發給獲獎學生獎學金。

三、檢送114學年度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勵學獎學金」試辦計
畫Q&A更新版及修正對照表(如附件)供參。

正本：各公私立大專校院(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、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理學
院、國立空中大學、高雄市立空中大學、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神
學院、臺北基督學院、台神學校財團法人台灣神學研究學院、一貫道崇德學院、台灣
基督長老教會南神神學院、基督教華神學校財團法人中華福音神學研究學院、唯心聖
教學院、福智學校財團法人福智佛教學院除外)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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